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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拒绝给付”是较为常见的行政失信惩戒措施之一,具有适用广泛、类型多样

等特点。 行政给付的权利基础是宪法上的社会权,应以不同社会权的价值诉求为原点厘

清“拒绝给付”措施内容的合法性基础。 并对措施内容作必要的限制,即不得采用拒绝基

本供给和拒绝社会保障,宜采用拒绝求优供给和拒绝行政资助,二者均旨在影响“作为共

同体目的性诉求的社会权”之实现。 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背景下,要达到此目的,应
加强对“拒绝给付”措施设定权配置和行使的法律规制。 基于规章和行政规范性文件不得

减损公民权利的要求,二者不得针对获得供给和作为公民权利的获得资助设定“拒绝给

付”措施。 同时,应通过强化公民参与和备案审查等规制“拒绝给付”措施设定权的行使,
防止越权或权力滥用等情况的出现。
　 　 关键词:“拒绝给付”;行政失信惩戒措施;设定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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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各地普遍重视“信用工具”的治理作用①,制定了诸多社会信用法和文件,以期通过法律手

段规制“失信”行为。 行政失信惩戒措施是最常用的规制方式之一,其中就包括“拒绝给付”。 在建设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背景下,行政给付在居民生活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故针对失信行为人作出的

“拒绝给付”有时会引起社会共情,甚至形成舆情事件。 如南方某县级人民政府发布通告规定特定违

法人员一律列入失信人员名单,并采取关停手机通讯和宽带网络、停发政策性优惠补贴等措施②,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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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舆论的极大关注。 上述措施很显然属于“拒绝给付”的范畴,人们争论的焦点之一为采取以上措施

是否符合法治要求。 因此,厘清“拒绝给付”作为行政失信惩戒措施(以下简称“拒绝给付”措施)的内

容合法性基础并对其设定权进行有效规制,对于保证其在法治的轨道上平稳运行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拒绝给付”措施的实践考察

　 　 随着人们交往范围的逐渐扩大以及市场经济、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基于“经济人”的利益追求很

可能导致社会信用危机的出现。 信息不对称引发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①已经成为人们正常交

往的巨大障碍。 于是,公权力的介入成为必要的选择,由行政机关对失信行为人进行联合惩戒被广泛

采用。 “失信的行政联合惩戒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迄今为止颇具……威慑力的手段之一”。② 作为行

政失信惩戒措施的“拒绝给付”是指为了提高社会信用水平,有效治理失信行为,行政机关或行政机关

要求公共企业等断绝或限制向失信行为人提供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 随着给付行政的发展,人们的生

活更为依赖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早在 1930 年德国公法学者福斯多夫就指出“生存照顾

乃现代行政之任务”,“构成生存照顾之要件有二:第一,服务关系之‘双方性’;第二,个人对此等服务

关系存在之‘依赖性’。”③与此相应,若政府部门利用人们的“依赖”而采取“拒绝给付”的方式对失信

行为人进行惩戒,不仅会直接影响其生活、生产,还会产生被社会排斥的效果,因为“作为社会权具体化

的行政给付,无论从其覆盖范围还是行为目的均旨在消除社会排斥”。④ 为此,行为人往往选择配合政

府部门的要求,从而放弃或收敛自己的失信行为。 需要注意的是,对于“拒绝给付”中的“拒绝”应该做

广义的解释,不仅包括“断绝”也包括“限制”。 在人们对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高度依赖的当下,“断绝”
给付固然会带来严重的后果,“限制”给付亦会带来重大影响,如对企业生产限制用电、用水等可能导

致生产无法开展;再如限制乘坐高铁、飞机等交通工具,虽然不禁止乘坐汽车、普铁等,但仍会严重影响

失信行为人的生活。 从促使失信行为人配合政府部门要求的视角而言,“断绝”和“限制”有时所起的

作用差别不大,理应将其都归入“拒绝”的范畴。
为了科学、准确地分析“拒绝给付”措施的内容合法性基础及其设定权规制,下面首先对行政失信

惩戒实践中通常采用的拒绝给付措施做一下简要的梳理:
(一)“拒绝给付”措施的规范依据

1. 立法中的规定。 我国当前规制社会信用的立法主要是地方性法规。 截至 2022 年 3 月 15 日,笔
者检索“中国人大网”中的“国家法律法规数据库”,显示关于社会信用(包括公共信用)管理的地方性

法规共 28 部,其中省级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 18 部,上述立法有关失信惩戒的内容中皆规定

了“拒绝给付”措施。 2. 立法外其他文件的规定。 除了上述立法中规定的“拒绝给付”措施之外,实践

中,行政机关还通过出台行政规范性文件或和司法机关联合制定文件的方式规定了大量的“拒绝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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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措施,如 2016 年 1 月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牵头,44 家党政机关、群团组织等联

合签署了《关于对失信被执行人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再如前文所述的南方某县级人民政府

发布的通告等。
(二)“拒绝给付”措施的基本内容和类型

梳理前述立法和文件中的规定,实践中通常采用的“拒绝给付”措施的内容和类型如下表:
基本内容 简要解析 类型

限制享受或取消已享受的行政管理、公共服务便利化措施(以下

简称“限制便利措施”)

政府的便利化措施为普遍性的公

共服务。 该拒绝内容的本质系拒

绝为失信行为人提供公共服务

限制参与政府投资或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的建设项目;限制参加

政府采购、参加政府投资项目招标投标等公共资源交易活动(以

下简称“限制交易措施”)

政府通过分配公共资源对社会进

行普遍性的公共服务。 该拒绝内

容的本质系拒绝为失信行为人提

供公共服务

限制高消费活动,包括限制乘坐飞机、列车软卧等其他非生活和

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限制住宿较高星级宾馆、酒店;限制在夜总

会、高尔夫球场消费;限制在一定范围内的旅游、度假;限制子女

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等(以下简称“限制高消费措施”)

本质系拒绝为失信行为人提供相

关公共设施

关停手机通讯和宽带网络(以下简称“关停通讯措施”)
本质系拒绝为失信行为人提供公

共服务

拒绝行政供给

限制享受或不予享受财政补助、项目支持、创业扶持等优惠措施
本质系拒绝为失信行为人提供资
金或其他财产利益

拒绝行政资助

表一:“拒绝给付”措施的内容和类型

从上述梳理中可以看到,“拒绝给付”措施具有广泛适用、类型多样的特点。 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

国家的背景下,行政机关深知人们对行政给付的依赖性,自然也明白“拒绝给付”的威慑力,因而在行

政失信惩戒实践中,“拒绝给付”措施是一种有效手段。 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背景下,行政权力必

须在法律的控制之下,因而上述措施应被纳入法治视野。 那么,如何有效规制“拒绝给付”措施的设定

权,进而从源头上防止措施滥用? 本文将展开讨论。

　 　 二、社会权视野下“拒绝给付”措施内容的类型化

　 　 (一)不同价值诉求的社会权分类。
一般认为,行政给付的权利基础是宪法上的社会权。① 它要求政府机关积极作为。 从历史视角

看,西方社会权之所以在 20 世纪早期被写入各国宪法并受到人们的重视,是工业化、城市化和资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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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高度发展导致贫富分化、失业人口大量增加等社会问题丛生的结果。 上述社会问题并不是靠个人的

能力所能解决的,而是要从社会的结构性着手加以解决①,需要通过国家的积极作为和干预才能有效

地避免。 二战之后,出于对人性尊严、社会公平等价值的维护,绝大多数国家的宪法都规定了结构体系

完整的社会权,主要包括生存权、劳动权、受教育权和社会保障权等。 我国现行《宪法》规定了极为广

泛的社会权内容,充分保障公民生存、发展和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利。
有学者从社会权的内容出发,研究了其价值诉求的不同,认为可分为两个层面。 “在以个体人为

目的的共同体假设中,社会权的价值内容包括对作为共同体成立前提的价值诉求和对作为共同体目的

的价值诉求。”②与此相对应,社会权可以分为“作为共同体前提性诉求的社会权”和“作为共同体目的

性诉求的社会权”。 根据前者的内容要求,当公民无法通过自己的努力保持个体的特质时,国家作为共

同体应该为其提供最低限度的条件和利益。 承载上述价值诉求的社会权规范具有较强效力,相关社会

权在性质上体现为主观性权利,即公民可以向国家主张其内容的实现,国家有义务予以满足。 相对而

言,“对作为共同体目的的价值诉求”则是可以被平衡的,相关社会权规范具有较弱效力,目的在于共

同体成员分享社会成果,促进其更好地生存和发展。

应该看到,在现代社会,“作为共同体前提性诉求的社会权”的内容重点在于保障生存权,如维系

公民生命、安全意义上的需求,同时要保障公民可以在“最低限度上”有尊严地生活。 为此,公民除了

享有宪法规定的物质帮助权之外,还享有社会保险等社会保障权、接受最基本的劳动培训的权利以及

基础意义上的受教育权等。 公民只有达到在“最低限度上”有尊严地生活之要求,才能在此基础上更

好地分享共同体的社会资源,进而达致“作为共同体目的性诉求的社会权”所要实现的价值目标。

(二)“拒绝给付”措施内容的类型化及其与社会权实现的关系

“宪法是行政法的基础,而行政法则是宪法的实施。 行政法是宪法的一部分,并且是宪法的动态

部分。”③宪法规定的社会权的实现在行政法上体现为给付行政,一般认为给付行政包括三个部分的内

容:1. 供给行政,是指政府部门为了保障社会需求,提供公民日常生活中所需的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

等给付活动;2. 社会保障行政,是指政府部门对公民在年老、疾病、伤残、失业、遭受灾害、面临生活困

难等情况下,依法予以物质帮助,以保障公民基本生活需要的给付活动,主要包括社会救助、社会保险

等;3. 资助行政,是指政府部门对公民、企业提供资金或其他财产利益的给付活动,主要包括政府补

贴、技术支持等。 根据前文对社会权价值诉求的分析,社会保障行政显然是为了实现“作为共同体前提

性诉求的社会权”,因为它主要是满足公民在“最低限度上”有尊严地生活的需求;资助行政是为了实

现“作为共同体目的性诉求的社会权”,因为它对公民的给付已经超越了帮助在“最低限度上”有尊严

地生活之意涵,目的是促使公民更好地分享社会资源,进而更好地发展。 相对而言,供给行政要实现的

社会权价值诉求则略微复杂,并非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若政府部门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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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设施或公共服务是为了满足公民在“最低限度上”有尊严地生活,则是为了实现“作为共同体前提

性诉求的社会权”,可称之为基本供给;否则,即为了实现“作为共同体目的性诉求的社会权”,可称之

为求优供给。

基于给付行政的内容结构,可以把拒绝给付措施类型化,主要包括三类:拒绝行政供给、拒绝社会

保障和拒绝行政资助。 而拒绝行政供给又可以分为拒绝基本供给和拒绝求优供给。 显然,拒绝社会保

障和拒绝基本供给将影响公民“作为共同体前提性诉求的社会权”的实现,而拒绝行政资助和拒绝求

优供给将影响公民“作为共同体目的性诉求的社会权”的实现。 社会权的实现和拒绝给付措施的关系

可以通过图一予以呈现:

图一:社会权的实现和拒绝给付措施的关系

结合前文对实践的考察,可以看到行政失信惩戒中采用的“拒绝给付”措施主要包括两类,即:拒

绝行政资助和拒绝行政供给,各地并无采用拒绝社会保障措施的情况。 其中,拒绝行政资助很容易被

确认,而如何有效、合理地辨别拒绝基本供给和拒绝求优供给则较为复杂。 拒绝供给措施主要包括四

种情况:“限制便利措施”“限制交易措施”“限制高消费措施”“关停通讯措施”。 那么,上述拒绝供给

措施哪些属于拒绝基本供给? 哪些属于拒绝求优供给? 虽然理论上可以以拒绝供给是否影响了“公

民在‘最低限度上’有尊严地生活”为标准进行判断,但上述标准中的“最低限度上”和“有尊严”等都

是典型的不确定性法律概念,有着极为宽泛的判断余地。 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明确相关标准,以便更好

地判断措施内容的合法性。

　 　 三、对“拒绝给付”内容进行必要限制的法治框架

　 　 “行政法,可以直接认为是关于实现宪法价值的技术法”①,因而应该从宪法价值着手,探讨“拒绝

给付”措施内容的合法性基础,对措施内容进行必要的限制。

81

　 　 　 　 　 　 　 　 　 　 　 　 　 　 　 　 　 　 　 　 西南政法大学学报　 　 　 　 　 　 　 　 　 　 　 　 　 　 　 　 　 2022 年第 3 期

① [日]盐野宏:《行政法》,杨建顺译,法律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49 页。



(一)“拒绝给付”措施内容的合法性界限与判断

结合前述社会权的实现和给付行政的关系进行分析,基本供给和社会保障是为了实现“作为共同

体前提性诉求的社会权”,而求优供给和资助行政是为了实现“作为共同体目的性诉求的社会权”。 从

宪法价值层面而言,基本供给和社会保障不宜被行政机关“拒绝”;而求优供给和行政资助则可以被

“拒绝”。 因为“作为共同体目的性诉求的社会权”需要通过立法转化为主观性权利才能得以实现,而

立法是可以综合平衡的,“拒绝”亦是综合平衡的结果。 即当“拒绝给付”更符合国家发展客观条件和

公共利益需要时,则可以选择“拒绝给付”,因此至少从社会权价值实现的源头上有极大的裁量空间。

上述有关“拒绝给付”的内容限制应被严格遵守,超越界限所设定的“拒绝给付”不具有价值层面的正

当性;换言之,规范性文件不得设定拒绝基本供给和拒绝社会保障作为失信惩戒措施,而拒绝求优供给

和拒绝行政资助作为失信惩戒措施则不受上述限制。

正确、有效地区分拒绝基本供给和拒绝求优供给对于判断拒绝供给措施的合法性有着重要的作

用。 区分二者的关键在于:是否影响了“公民在‘最低限度上’有尊严地生活”,若有影响则为拒绝基本

供给,否则为拒绝求优供给。 那么,如何进行具体的判断呢? 笔者认为,界定相关拒绝供给影响了“公

民在‘最低限度上’有尊严地生活”需要满足以下三个要求:1. 该影响具有基础性,即影响了基本权利

的实现;2. 该影响具有日常性,即影响了日常生活;3. 影响了富有意义的参与性,即影响了公民“富有

意义地参与共同体生活”。① 对此,可以借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 43 条第 2 款中有关断

水、断电等内容的限制性规定,该款的具体规定为:“行政机关不得对居民生活采取停止供水、供电、供

热、供燃气等方式迫使当事人履行相关行政决定。”上述内容实际上界定了通过“拒绝给付”的方式迫

使相对人履行行政决定时的界限,即“不得对居民生活”为之,而“居民生活”就体现了基础性、日常性

和富有意义的参与性等要求。 此处的“拒绝给付”虽然与本文所述的作为行政失信惩戒措施的拒绝给

付在目的上有所不同,但在内容限制上有相似之处。 因此,可以认为,满足居民生活需要的供给为基本

供给,不得“拒绝给付”。 如出于对最低意义上教育权的保障,满足义务教育所需的学校等公共设施和

公共事业为基本供给,不得“拒绝给付”;若满足非居民生活如生产等需要的供给为求优供给,可以根

据具体情况“拒绝给付”,比如《浙江省水污染防治条例》第 51 条、《江苏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 104

条等都规定了对生产的“拒绝给付”。

(二)实践中“拒绝给付”措施内容的合法性分析

依据上述标准,可以对实践中常见的的措施的内容合法性进行判断:1. 各地皆把拒绝社会保障排

除在外是非常正确的,体现了国家对必须保障“满足公民在‘最低限度上’有尊严地生活”义务的尊重。

2. 有关拒绝供给措施内容的合法性,应该区别情况进行分析。 首先,“关停通讯措施”应该属于拒绝基

本供给,采取该措施缺乏合法性。 因为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保持手机通讯和宽带网络畅通已经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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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生活的日常需要,也是富有意义地参与社会活动的需要,关乎公民是否能实现“最低限度上”有尊

严地生活。 而且,在信息社会,保持手机通讯和宽带网络畅通也是维护作为消极权利的“通信自由”的

需要。 我国《宪法》第 40 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通信自

由是最基本的自由权之一,而现代通信往往都是通过手机和宽带网络等公共服务来完成的。 在现代社

会,“消极权利和积极权利不应当被看作是一种相互冲突的关系而更是一种补足的关系”①,许多自由

权都是建立在社会权基础之上发展了的自由权,没有发展就没有自由。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现代通

讯自由权是建立在提供手机和宽带网络供给的社会权的基础之上的。 为保护基本权利中的通讯自由

权,除法律的特别授权外,不得拒绝提供手机通讯和宽带网络等公共服务。 其次,“限制便利措施”“限

制交易措施”“限制高消费措施”都属于拒绝求优供给,采取相关措施具有合法性。 以“限制高消费措

施”为例,限制高消费但并不限制日常所需要的一般性消费;限制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但并不限制

子女在一般学校就读,并不足以影响公民“最低限度上”有尊严地生活。 3. 从内容上而言,拒绝行政资

助作为惩戒措施不存在合法性障碍,应尽可能地多采用此类措施,因为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背景

下,从分享社会发展形成的公共资源层面而言,其有很强的引导和示范作用。

　 　 四、“拒绝给付”措施设定权的法律规制

　 　 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背景下,“拒绝给付”措施的采用无疑将极大地影响相对人的生活,为防

止相关措施违法和滥用,从源头上有效规制其设定权是十分必要的。

(一)“拒绝给付”措施设定权配置的规制

所谓“拒绝给付”措施设定权配置,是指依法确定什么层级的规范性文件有权设定“拒绝给付”措

施,以及确定行政机关可否有权未经规范性文件授权而自行决定在个案中通过行政决定采用“拒绝给

付”措施。 前者可以称之为“规范性文件设定”,后者可以称之为“个案决定设定”。 在我国,不同的规

范性文件包括法律、法规、规章和行政规范性文件,分别由不同的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制定。 笔者认

为,对于配置问题,应该从公民获取行政供给和行政资助的法律性质着手进行分析,即厘清其本质上属

于公民的权利即法律保护的利益,还是“反射性”利益(一种与法律上的利益相对的利益),上述属性的

不同会影响措施设定权的分配及其合法性。 有人认为“行政给付是对符合条件的社会主体所提供的

一种或然利益,并非基于法定请求权产生的主观公权利。”②此类“一刀切”式的性质认定是值得商

榷的。

1. 关于拒绝求优供给的设定

传统观点认为,在行政法层面上获得行政供给属于反射性利益,但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主张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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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层面上其属于公民权利的范畴。 如,对于公共设施的一般使用,“在自由使用的状态下,关于利用者

地位的法性质,从前是作为反射性利益或者事实上的利益来把握的,虽然现在依然有人支持这种观点,

但是,通说和判例基本承认了其权利性或者值得法律保护的利益性。”①美国有学者认为其归属于“新

财产权”②,具体而言,属于“每个公民都享有的非排他性财产权”。③ 我国也有人提出了“公共物品

权”④的概念。 因此,在把获得行政供给界定为公民权利的情况下,拒绝求优供给实际上是减损了公民

的权利。 在此前提之下,可以对拒绝求优供给的设定权配置做一个相对明确的回答:(1)行政机关不

宜进行“个案决定设定”,因为根据依法行政原则的基本要求,作出减损权利的个案决定,要遵循严格

的法律保留,即遵循无法律即无行政,不允许“个案决定权之行政保留”⑤的存在。 (2)在“规范性文件

设定”方面,法律、法规(包括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有权设定拒绝求优供给,而规章(包括部门规章

和地方政府规章)和行政规范性文件无权设定。 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 80 条第 2 款、第 82

条第 6 款和《规章制定程序条例》第 3 条第 2 款明确规定,在没有上位法依据的情况下,规章不得设定

减损公民权利的规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和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国办发

〔2018〕37 号)也明确规定,坚持法无授权不可为,行政规范性文件不得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

法权益。 因而,在明确公民获得行政供给属于权利范畴的前提下,显然应该排除规章和行政规范性文

件对拒绝求优供给的设定。

2. 关于拒绝行政资助的设定

由法律、法规和规章等立法规定的行政资助,如税收优惠、政府补贴、创业支持等,对于公民而言,

无疑属于法律上权利的范畴。 而对于没有立法依据的行政资助,笔者认为,应该属于“反射性利益”,

被资助的公民享受的事实上的利益属于法的“反射性效果”,并非是法所保护的权利。 这点和行政供

给有所不同,因为行政供给对于公民而言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应该在法理上被认定为权利;而立法规

定以外的行政资助则是为了实现公共利益而使得个别公民偶然性获利,应认定为“反射性利益”。 对

于立法规定的作为公民权利的行政资助,只有立法才可以对其设定拒绝给付,而对于作为“反射性利

益”的行政资助,由于其无立法依据,而非属公民权利,在“规范性文件设定”和“个案决定设定”方面不

应该有过多的限制。

(二)拒绝给付措施设定权行使的规制

在现代社会,给付行政越重要,拒绝给付措施设定权就越有可能被滥用。 相关情况有可能由两个

方面引发:

1. 设定权越权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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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包括:(1)设定权超越内容限制的界限而违法行使,即违法设定拒绝社会保障措施和拒绝基

本供给措施。 相关设定会面临不利的法律后果,因为此类设定会影响“作为共同体前提性诉求的社会

权”的实现,公民可以诉诸法律救济。 (2)规章和行政规范性文件越权设定拒绝求优供给措施,相关情

形不再赘述。 (3)设定权越级行使,即下位的规范性文件违法设定了应该由上级文件设定的“拒绝给

付”措施。 实践中,较为常见的是上位法规定了行政资助的内容,下位法和文件在未有上位法授权的情

况下任意设定拒绝行政资助措施。 由于相关设定违反了上位法的立法目的,应予以负面的法律评价。

2. 设定权的滥用

即不当设定拒绝求优供给措施和拒绝行政资助措施。 实践中设定权滥用主要包括以下两种情况:

(1)设定“拒绝给付”措施作为惩戒手段与失信行为的危害程度相比不符合比例原则的要求。 在建设

法治国家背景下,拒绝给付会严重影响公民的生活,因此其一般应该用于惩戒较为严重的失信行为,如

此,才符合手段和目的合比例的要求。 但在近年来的社会实践中,似乎有追求过度惩戒的趋势,如通过

拒绝给付追求“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效果,以及对于轻微的失信行为设定和采用拒绝给付措施,上

述做法,显然不符合比例原则的要求。 (2)设定的“拒绝给付”措施内容和失信行为之间缺乏正当关

联,违反不当联结禁止原则。 不当联结禁止原则要求行政机关采取的措施与实现事项之间要有“事理

上的关联”。 换言之,在法律上行政机关采取措施导致的利益实现或目的追求应该与联结事项导致的

利益实现或目的追求相同或类似,即二者要有交集,若是两条完全的平行线,则显然属于不当考量。 例

如,某个体户因为交通违章被处罚而被认定为失信行为人,对其采用断水断电或停止政府补贴、资助等

“拒绝给付”措施则难免让人怀疑措施和事项的联结正当性。 总之,设定权的行使要尽可能寻找到措

施和目的之间的平衡点,保证措施种类、强度、方式等和目的实现之间具有均衡性和关联性,防止设定

措施出现“过泛”“过重”的倾向。

如何才能有效防止“拒绝给付”措施设定权越权行使或被滥用呢? 主要可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规

制:(1)强化程序控制,发挥公众参与的作用。 由于拒绝给付措施设定权的行使有极大的“形成裁量空

间”,要从实体上对其进行控制是比较困难的。 故而,要有效控制设定权滥用,应该从程序层面着力,充

分发挥程序所具有的可以保证理性选择的功能,以尽可能使设定权行使免受不当因素所困扰,使得措

施内容更为科学、合理。 笔者认为,在相关程序制度中,最主要的是要做好公众参与制度建设,充分发

挥公众参与的作用。 因为“拒绝给付”措施所涉及的公众极为广泛,其设定本质上是一种策略性判断,

面临诸多的价值取舍,需要通过权衡来达到最优,但这并非仅仅依靠行政机关的经验和理性就能完全

达到目的。 为保障公众参与的有效性,在制度建设上应注意从以下方面进行改进:一是进一步探索灵

活多样的公众参与方式。 当前,我国规范性文件的制定多是通过权威网站发布草案,征求公众意见建

议,此种方式效果较好,但也不能排除因网站受关注程度不同而影响参与效果的可能,可以在征求意见

方式上加以优化。 如,“英国政府 2001 年在《地方政府中的公众参与》报告中总结了包含满意度调查、

意见和建议征集、公众会议、邻里论坛、交互式网络平台、散发资料传单、问卷调查、公民投票、社会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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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公众质询等 19 种参与方式,这几乎就是目前国内外用到的所有公众参与方式。”①因此,有些传

统参与方式并不会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发展而消亡,依然有其受众群体,应该灵活采用不同方式以满足

不同参与群体的需求。 二是强化意见反馈机制。 对于公众就“拒绝给付”措施设定所提出的建议,相

关国家机关要作出回应,避免损伤公众的参与积极性,也防止出现公众参与流于形式的情况。 (2)强

化实体控制,发挥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的作用。 近年来,我国在备案审查制度建设上取得显著成效,从

中央到地方都十分重视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工作,为有效地保障公民宪法权利及维护法制统一提供

了制度支撑。 比如,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在总结 2021 年备案审查工作时指出“着力增强备

案审查制度刚性,就法规、司法解释等规范性文件中的合宪性、合法性、适当性等问题开展审查研究,对

存在不符合宪法法律规定、明显不适当等问题的,督促制定机关予以改正”。② 当前,我国相关备案审

查既包括有权机关进行的主动审查,也包括根据公民、组织的建议进行的审查。 通过以上两种审查方

式,可以有效减少越权设定或不当设定“拒绝给付”措施的情况,充分保障公民最基本的社会权的实

现。 对于行政规范性文件违法设定的“拒绝给付”措施,公民也可以在提起行政诉讼时诉请人民法院

附带审查其合法性。

　 　 结语

　 　 诚信自古以来就是做人的最优秀品质之一,俗语云“人无信不立”。 从利益衡量和价值秩序的层

面来讲,行政机关为了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尤其是市场经济秩序,惩戒严重失信行为,对失信行

为人采取某些“拒绝给付”措施有其正当性,这在我国已经基本上成为社会共识。 但是由于宪法层面

不同社会权价值诉求的差异,不能把“拒绝给付”措施的正当性绝对化,应该对“拒绝给付”措施的内容

进行必要的限制,即不得采用拒绝基本供给和拒绝社会保障,因为这会影响到公民在“最低限度上”有

尊严地生活,而只宜采用拒绝求优供给和拒绝行政资助措施。 二者旨在通过影响个体分享共同体社会

资源的方式达到惩戒失信行为人并引导社会公众诚实守信的目的,“分享”价值的可平衡性为相应措

施的采用提供了内容上的合法性基础。 在此基础上,应该从源头上对“拒绝给付”措施的设定权进行

有效规制,保障其配置和行使的法治化、规范化,尽可能在行政法层面上确保“拒绝”的合法性和合理

性,平衡实现公共目的和保障个人权益的关系,更好地取得被惩戒人和社会对“拒绝给付”措施的广泛

认同,有效避免舆情事件的发生。 JS

32

郭亦辰,郭庆珠:“拒绝给付”作为行政失信惩戒措施的设定

①
②

殷会良:《国外城市规划编制中公众参与方法的借鉴》,载《贵州工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7 年第 2 期,第 76-8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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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upply
 

refusal
 

is
 

one
 

of
 

the
 

common
 

administrative
 

disciplinary
 

measures
 

for
 

dishonesty,
 

which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wide
 

applications
 

and
 

various
 

types.
 

The
 

right
 

basis
 

of
 

administrative
 

supply
 

is
 

the
 

social
 

right
 

in
 

the
 

constitution,
 

so
 

we
 

should
 

clarify
 

the
 

content
 

legitimacy
 

basis
 

of
 

the
 

measure
 

of
 

supply
 

refusal
 

from
 

this
 

point
 

of
 

view,
 

and
 

make
 

necessary
 

restrictions
 

on
 

the
 

content
 

of
 

supply
 

refusal
 

measures,
 

which
 

means,
 

it
 

is
 

not
 

allowed
 

to
 

set
 

basic
 

supply
 

refusal
 

measures
 

and
 

social
 

security
 

refusal
 

measures.
 

We
 

can
 

adopt
 

these
 

two
 

measures
 

of
 

superior
 

supply
 

refusal
 

measures
 

and
 

administrative
 

assistance
 

refusal
 

measures,
 

both
 

of
 

which
 

are
 

designed
 

to
 

affect
 

the
 

realization
 

of
 

“ social
 

rights
 

as
 

the
 

purposive
 

demands
 

of
 

the
 

community”.
 

In
 

the
 

context
 

of
 

building
 

a
 

socialist
 

state
 

under
 

the
 

rule
 

of
 

law,
 

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legal
 

regulation
 

on
 

the
 

allocation
 

and
 

exercise
 

of
 

power
 

to
 

set
 

measures
 

of
 

supply
 

refusal.
 

Based
 

on
 

the
 

requirement
 

that
 

regulations
 

and
 

administrative
 

normative
 

documents
 

shall
 

not
 

derogate
 

from
 

citizens’
 

rights,
 

they
 

shall
 

not
 

set
 

supply
 

refusal
 

measures
 

for
 

obtaining
 

supplies
 

and
 

obtaining
 

administrative
 

assistance
 

as
 

citizens ’
 

rights.
 

At
 

present,
 

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legal
 

regulation
 

on
 

the
 

exercise
 

of
 

the
 

power
 

to
 

set
 

supply
 

refusal
 

measures
 

mainly
 

through
 

strengthening
 

citizen
 

participation
 

and
 

record
 

review,
 

so
 

as
 

to
 

prevent
 

ultra
 

vires
 

or
 

abuses
 

in
 

the
 

exercise
 

to
 

set
 

supply
 

refusal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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